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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艺术面对现实社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人的问题，只是它在观念、角度、方法上与过去有了不同。当代社

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消费的关系，人与媒介的关系，人与视觉图像的关系等等都

可以在第五工作室的创作中寻找到它们的踪迹，通过他们的作品我们已经看到了艺术家们对这些问题的应对和揭示敏感和机

智。而只有建立在这样的人文背景上，这个学科才会在它的未来发展中，更加发挥出自己的潜力。

    1986年9月，万曼壁挂工作室在中国美院（原浙江美院）成立。从那时起，到后来转为环境艺术系“万曼壁挂

研究所”，再到雕塑系第五工作室；这个学科二十多年的的发展印证了它是如何从现代材料艺术、现代装饰艺术走

向当代艺术的学术转型的历史过程。 

    万曼壁挂工作室从它成立之日起，就相当引入注目。在那样一个风云激荡，求新求变的年代，人们的眼球曾经

有相当一部分被这种新颖、奇特的形式所吸引。“壁挂”、“软雕塑”、“纤维艺术”，这些在当时都是新词，在

当时美术学院的视线中，它是一道独特的景观。 

    正因为壁挂这种“泊来的”特殊身份，加上这种艺术形式正好契合了上个世纪80年代“形式革命”的需要，所

以，“壁挂”、“软雕塑”因为它的种种特质，决定了它当时处在形式探索的前沿位置上。 

    在人们的记忆中，当年中国学院图书馆大堂，曾高悬着施慧、朱伟创作的《寿》；谷文达创作的《静、则、

生、灵》，这是中国美院参加被誉为壁挂艺术的“奥林匹克”——洛桑第十三届国际现代壁挂双年展的获奖作品。

它曾经是那样的震撼人心。 

    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中国壁挂艺术的经典。就视觉效果而言，它们走出了工艺美术，成为现代艺术的一种形

式，从而在中国具有原创性和开拓性。 

    比起平面的壁画和装饰画，它们有立体感、空间感，有绘画艺术难以比拟的纤维材料的视觉效果；比起传统硬

质材料的雕塑，它们在建筑空间中呈现出柔和、温暖的感觉，又能和和建筑的材料、色彩产生对比和互补，从而共

融共生。 

    检索纤维艺术在中国美院的发展、演化的历史，我们发现它是近三十年来中国艺术发展的一个特殊个案，从某

种程度讲，它在当代中国文化中具有标本的意义。它的发展过程，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某些共同性的问题；

它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家是如何接纳、学习、消化一个外来的艺术样式，同时，又是如何站在中国问题

的立场，对它进行改造，革新，从而为我所用的历史过程。 

    1980年代，当万曼壁挂工作室和浙江地毯厂合作成立研究所，进行创作的时候，在它的编织现场，它独特的生

产流程和工艺显然就和当时学院其它的艺术创作迥然有异，它明显带有某种手工业生产、以及民间编织的意味。 

    当然，究其根源来说，无论中外，编织艺术都曾经是它们民间艺术的组成部分，编织也都不同民族都共同有过

的重要传统。所以，纤维艺术在早期，与工艺美术结合，与民间手工编织结合，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然而，这些究竟不是当时纤维艺术引入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它更重要的使命是，纤维艺术、壁挂艺术是国际

著名艺术家万曼先生倡导并引入中国来的一种现代艺术的形式，以及在这种形式的背后所附着的一套现代主义艺术

的形式观和材料观。 

    纤维艺术在中国的出现，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它在当时的针对性，还不仅仅是要在学院引入编织的样式，引入

古老的民间传统；它更重要的目标是通过材料变革和造型方式的变革，改变当时学院艺术封闭、僵化的状态，丰富

中国艺术的语言形态，推动中国艺术革新创造的步伐，并推动中国现代艺术走向开放，走向国际。 

    现代纤维艺术在当时中国所具有的先锋性、实验性、非商业性的特点；重点体现为它在艺术材料探索和运用上

的多样性和宽泛性；正是这些使它在当时中国现代主义艺术思潮中起到了引领作用。 

    在80年代的的“软雕塑”作品展示中，出现了将棉、麻材料与竹、木材料相组合的作品；也出现了将纤维艺术

与硬质的陶瓷艺术相组合的作品……这些作品都让人耳目一新。 

    在进行了一些年的材料和造型的探索，尝试了将壁挂、纤维艺术引入到空间装饰中，引入到建筑装饰中，引入

到环境艺术中……并取得了多方面的创作成就之后，中国美院的纤维艺术又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型，这个转型是在原

隶属于环境艺术系的“万曼壁挂工作室”转到雕塑系，成立第五工作室之后完成的。 

    在这个转型中，施慧教授带领第五工作室的师生，将纤维和空间艺术转化为了当代艺术的方式，它不仅在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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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总体性的格局中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同时也从当代艺术材料学的角度，为当代雕塑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

可能性，它的这种多维性、多向度的学术姿态，为中国当代艺术带来了生气和活力。 

    在继续坚持材料实验的基础上，他们拓展了材料的范围，不再局限于纤维材料，而是立足于当代文化的立场和

问题意识来选择各种合适的材料，他们将材料（物质）、人（生活感受和身体感受）、观念（精神）作为一个整

体，探讨作品和现实世界的对应和诠释关系，表达创作着的人文关怀和批判立场，这是现代材料艺术的当代升华。 

    这种升华使他们的作品摆脱了视觉审美、装饰审美，而是面对当代社会的问题，体现了社会性、生活化、观念

化的立场，这是第五工作室与“壁挂”艺术时代的最大不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他们的作品已经转向

为当代艺术。 

    比较起雕塑艺术（指三维塑造的雕塑艺术），第五工作室的作品也是空间的，也可以是公共性的，但是比较而

言，他们又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最突出的有两点：其一是个人化，其二是体验性。 

    个人化是指，由于他们作品的材料更加多样，形式更无拘束，所以，他们的作品更加个人、更加独特，更少统

一性的形式和技术的规范，所以更能表达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观念和生活内容。 

    体验性一方面表现为个人化的生活体验。这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更加生活化，他们的材料常常不那么“正式”，

甚至不那么“正经”，所以更易于将观众带入到一种与人的日常生活相关的情景中，因此更有细致、细腻、私密、

感性化的特点。 

    体验性的另一方面是身体体验。这是因为他们作品给人的感受常常是身体性的，更容易唤起身体上的亲近感、

触摸感、温度感、拒斥感、或者恐惧感。调动观众的身体体验是他们创作的一个普遍特点，他们总是近距离的，轻

松委婉地向人们展示他们的作品，唤起人们的身体感受，所以他们的作品常常容易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氛围和气场。 

    当代艺术面对现实社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人的问题，只是它在观念、角度、方法上与过去有了不

同。当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消费的关系，人与媒介的关系，人与

视觉图像的关系等等都可以在第五工作室的创作中寻找到它们的踪迹，通过他们的作品我们已经看到了艺术家们对

这些问题的应对和揭示敏感和机智。而只有建立在这样的人文背景上，这个学科才会在它的未来发展中，更加发挥

出自己的潜力。 

编辑：郑荔

 

 

 

 >> 相关文章  

 

■ 从现代材料艺术到当代艺术 ■ 面对灾难的视觉图像

■ 面对灾难的视觉图像 ■ 广东当代艺术及生态现象扫描

■ 从“被西方定义”到“自主定义”的中国当代艺术 ■ 今天我们为什么依然要喜爱当代艺术？

■ 当代艺术的现实性与现代性，及其他自身的形式 ■ 孙振华：论新时期的中国雕塑

■ 孙振华：他总是带着那一代人的痕迹（下） ■ 孙振华：他总是带着那一代人的痕迹

■ 孙振华：“原创”三问 ■ 孙振华：“原创”三问

■ 孙振华：“原创”三问 ■ 论新时期的中国雕塑

 
更多>>  

 

  最新新闻

误读福柯论《宫娥》（2）

误读福柯论《宫娥》

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之间的权力史

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之间的权力史（2）

意象之路：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试探性理论

论新时期的中国雕塑

谋杀“真实”

 

  最新评论

暂时没有评论！ 

 

 

  评论区域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匿名发表评论   gfedc

 



【温馨提示】 

请您在留言评论时：尊重网上道德，遵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

规；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艺

术批评家网站留言板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您在艺术批评家网站留言板发表的内容，艺术批评家网有

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参与本留言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不良留言举报电话：010-11000000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诚聘英才 | 广告服务 | 版权说明

Copyright © 2008 ysppj.com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艺术批评家网 版权所有 京ICP备09067419号 

 


